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
院字〔2018〕3 号

基础医学院实验室管理规定（试行）

为加强实验室管理，建设一流教学科研环境，根据学校等有

关规章制度和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实验室工作人员守则

第一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包括教师、博士后、研究生、本

科生等）必须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有关科研和实验室的一切规章

制度和管理办法，应具备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有

义务维护实验室工作的正常运行。

第二条 工作人员都应以主人翁精神参与实验室的建设和管

理，珍惜、爱护实验设备、设施，积极参加实验室的各种活动和

公益劳动。

第三条 工作时间不得在实验室内聊天、会客、带小孩、上

网聊天、看电影等与实验室工作无关的活动。

第四条 不得在实验室内用餐、饮水。

第五条 保持良好的工作习惯。实验人员上岗操作时，要穿

相应工作服，不得穿着拖鞋进入实验室（细胞间等特殊实验室除

外）。每位工作人员要在所分配的工作台面上工作，实验用品要

排放整齐，标本要妥善保存，严格控制标本的污染，冷藏试剂按



指定的冰箱放置，实验废物不可随地乱扔。每次实验结束后，所

产生的各类实验室废物废液应按照规定妥善处理，整理干净实验

台和地面，关好门窗及水电排风设备。

第六条 严格遵守各种仪器的操作规程和登记制度。不得随

便带外来人员到实验室，更不得使用学院仪器设备和药品为外单

位人员做实验。

第七条 各种财产包括仪器、设备、工具等严禁带出实验室。

如果必须带出，需经管理人员同意后方可带出，并负责带回。各

种设施一律不借给私用。

第八条 要树立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意识。不得向下水槽乱

扔枪头等易造成下水道堵塞的物品；不得向下水道倾倒笨、氯仿

等挥发性试剂；不得在实验室内吸烟；不得随意在室内喷洒各种

杀虫药液和其它挥发性有味药物。

第九条 建立实验室准入制度。博士后、研究生必须在通过

“山东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后，持 PI 签名同意的“入室

工作申请书”，由学院平台为其开通相应实验室门禁权限。博士

后、研究生出站或毕业后应按时收回门禁权限。

第十条 建立实验室清洁卫生制度。室内卫生要定期打扫，

做到台面、试剂架、室内整洁卫生，不乱写乱画。不得乱扔废物、

污物，不得向下水漕乱扔、乱倒废弃物。室内卫生实行值日人员

负责制，相关值日安排应张贴公开。



第十一条 学院建立检查巡查和处罚制度。学院将定期、不

定期对各实验室进行检查，发现各类违规现象将进行严肃批评并

实行计分制处罚，对所有违规情况按照违规程度记分（具体扣分

项目及分值见附件：实验室违规扣分细则。计分按科研团队/实

验教学平台自然年累计计算）。

第二章 仪器设备的管理与使用

第十二条 实验室要配备专职或兼职设备管理人员，根据各

类设备保养、维护要求，进行及时或定期的干燥处理、充电、维

护、校验等，确保仪器正常运转。

第十三条 由实验室代管的校属、院属仪器设备有为全校科

研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义务，其服务方式为收费服务，用于试剂、

仪器消耗性部件补充、配件更新等。

第十四条 大型设备或存在安全风险的设备应由专人负责，

必须配备操作使用程序、注意事项等，其使用要严格执行仪器设

备运行记录制度，记录仪器运行状况、开关机时间。

第十五条 要保持仪器清洁，仪器的放置要远离强酸、强碱

等腐蚀性物品，远离水源、火源、气源等不安全源。

第三章 各类药品的管理与使用

第十六条 存放药品要有专人管理，定期对实验室药品进行

清理检查。



第十七条 所有药品必须有明显的标志，对字迹不清的标签

要及时更换，对过期失效和没有标签的药品不准使用，并进行妥

善处理。

第十八条 各类实验药品必须根据化学性质分类存放， 剧

毒、易制毒、易燃、易爆等物品应存放于专用药品柜内。易燃、

易爆、剧毒、强腐蚀品不得混放。

第十九条 实验室存放的易燃易爆物品应避光、防火和防电

等，制定合理的储存量，不许过量且包装容器应密封性好。

第二十条 遇水能分解或燃烧、爆炸的药品，如钾、钠、三

氯化磷、五氯化磷、发烟硫酸、硫磺等不准与水接触，不准放置

于潮湿的地方储存。

第二十一条 易制毒品、剧毒品、麻醉品统一管理，各科研

实验室按照学校规定先申请、后购置，并交由学院科研共享平台

统一保管，登记领用。领用后应在三个月内使用完毕，避免长时

间存放。各实验教学平台按照规定自行管理及使用。

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规定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内严禁吸烟，严禁私人使用电炉取暖、

烧火、做饭。

第二十三条 使用电烘箱要安装测温控制装置，严格掌握烘

烤温度。电热设备用完要立即切断电源，未经实验室管理人员同

意，任何人不得随意装接新的电源。



第二十四条 使用易燃易爆气体时，应与实验室相应设施隔

离。使用电炉、酒精灯等要远离化学易燃物品。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使用有毒物质或进行能产生有害气体的

实验，应在通风橱内进行。感染性实验（如细菌、病毒）必须在

指定区域进行，所用物品及废液需经高压消毒后方可处理。

第二十六条 各实验室应安排值班人员每天进行安全检查。

节假日更要加强安全巡查，并做好值班记录。如遇紧急情况，及

时向有关部门报警。

第二十七条 各实验室应指定专人定期检查仪器设备和线

路，及时保养，排除仪器故障，消除隐患，严禁仪器带故障工作，

如有不安全因素应及时消除。

第二十八条 实验室安全是全体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人人必

须提高警惕性，克服麻痹思想，重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非本室

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实验室；未经允许本室工作人员也不

得带非本室工作人员进入实验室。

第五章 原始记录的填写、保管和保密制度

第二十九条 应使用专门的原始记录本和报告用纸。

第三十条 原始记录要由研究人员亲自填写，使用钢笔或签

字笔，字迹要清楚，使用名词、术语要简明、真实。数据要更改

时，应将错写数据划掉并在其上方改写正确数据。



第三十一条 工作完毕，必须及时进行数据处理，计算结果，

发现数据有疑，要立即检查原因，不能删除或篡改与预期结果不

符的数据。

第三十二条 研究任务完成后，原始记录应整理清楚后归档，

并严格做好保密工作。

第三十三条 研究人员对研究情况及结果有保密的义务，未

经许可不得外传。

第六章 实验室事故处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 责任事故处理制度。由于下列原因发生责任事

故，造成仪器设备、实验室设施损坏的，责任人应按规定赔偿：

（1） 不听从指挥，不按技术操作规程或规定要求操作。

（2） 不按制度又未经批准，擅自动、用、拆、改仪器设备。

（3） 尚未掌握操作技术或了解性能及使用方法，轻率动用

仪器设备。

（4） 未经批准，擅自将仪器设备携出本室外造成损坏或丢

失。

（5） 工作失职，指导错误，纠正不及时或保管不当造成损

坏或丢失。

（6） 与生活密切相关，属个人保管、使用的便携仪器造成

丢失。

（7） 其他由于不遵守规章制度造成的损坏或丢失。



第三十五条 非责任事故处理制度。由于下列客观原因，造

成仪器设备、实验室设施损坏的，经过鉴定和有关责任人证实，

可不赔偿：

（1） 仪器设备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缺陷、老化等），造

成正常使用中的损坏。

（2） 因实验操作本身的特殊性引起的损坏，确实难以避免

的经过批准，试行新的实验操作或检修，虽然采取了预防措施，

仍未能避免的损失。

（3） 由于其他合理的客观原因（如：突然停电、停水、外

接电源故障等）造成意外损坏、损失。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基础医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实验室违规扣分细则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8 年 7 月 13 日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3 日印发



附件：实验室违规扣分细则
条目 扣分项目 分值

1 实验室卫生状况差，地面脏乱、台面、试剂架灰尘多等现象 1

2 在实验室放置电动车、自行车 1

3 未给手机充电时手机充电器插在插座上 1

4 在实验室看电影、玩游戏 1

5 无正当理由且未向物业报备在教学科研楼内过夜 1

6 将实验室门锁保险打开导致门禁系统无法关门 1

7 学院统一要求上报的实验室及安全工作等材料，逾期不报 1

8 因实验室安全等问题，被学院通报批评 1

9 因实验室安全等问题，被学校及上级单位通报批评 2

10 开启液氮罐不按规定佩戴防护镜 2

11 人为因素导致跑水 2

12 使用的插排落于地面或附近有泡沫纸张等易燃物品 2

13 不按规定使用各类设备（高压锅、烤箱等）出现安全隐患 3

14 冰箱附近堆放泡沫、纸箱等易燃物品 3

15 在实验室用餐、饮水 3

16 实验废弃物不按规定弃入指定垃圾桶、利器桶或废液桶 3

17 往下水道排放挥发性废液，如氯仿、二甲苯等 6

18 实验室有吸烟现象 6

19 在实验室使用电炉 6

20
不按规定流程私自购置或带入麻醉品、剧毒品、易制毒品（如：

盐酸、硫酸、高锰酸钾、丙酮、氯仿、乙醚、氰化钾等）
12

扣分使用办法：

1、累计扣分达 6分，学院内部将进行通报，科研团队/教学平台书面提出整改措施

及承诺。

2、针对科研实验室，扣分情况与科研团队年度科研业绩、研究生指标、团队内研究

生综合素质测评、团队教师年度考核评优等挂钩；

3、针对教学实验室，扣分情况与实验教学平台年度业绩考核、平台教师年度考核评

优等挂钩；

4、具体使用办法另行规定。


